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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修船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与评审细则》
评审专家组意见修改表


	项目名称：《造修船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与评审细则》

	评审日期：2024年9月30日
	修改完成日期：2024年10月9日

	序号
	专家意见内容
	修改完成情况
	对应页码

	1. 
	要求与GB/T33000相对应，一级采用8个要素；
	已按专家组意见修改，一级采用8个要素，名称与GB/T33000一致
	全文

	2. 
	完善安全管理人员人数的描述，可以参照《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三条的描述方法；
	已按《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要求，修改条款为“企业从业人员在三百人以上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配备两名以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一百人以上不满三百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一名以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满一百人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评价细则》第6页

	3. 
	细则增加注册安全工程师配备的评价条款；
	已按专家组意见修改，增加注册安全工程师配备的评价条款
	《评价细则》第6页

	4. 
	现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标准中没有明确要求的内容或条款不要列入：如福建省对造船企业的应急预案需要备案的条款；
	删除福建省对造船企业的应急预案需要备案的条款
	《评价细则》第64页

	5. 
	评价细则中补充各要素评分汇总统计表。
	评价细则中已补充各要素评分汇总统计表
	《评价细则》第3页

	修改结果：《造修船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与评审细则》已按专家组提出的要求修改完成



